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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6 年 4 月 20日学校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 162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2021 年 12 月 9 日学校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200

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大学人才队伍建设，优化人才队伍结构，

调动各类人才积极性，根据《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》要求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学校坚持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作为聘任的

首要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对拟聘人员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评估。

凡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评估不合格或出现问题者，院系不得推荐

聘任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“教学科研人员”是指尚未纳入教研系

列、教学系列、研究技术系列的副教授及以下教学科研人员。 

第三条  教学科研人员自愿申请相应职位（包括教研系列、

教学系列、研究技术系列），获得批准后，签署新的聘用合同，

明确岗位职责和相应的薪酬待遇，具体按照《北京大学教学科研

职位分系列管理规定》文件进行管理。 

第四条  院系应根据相关学科情况和人才队伍状况，参照本

院系的学术机构目标群相应职位标准，确定教研系列、教学系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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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技术系列职位基本聘任条件和任职标准，高标准、严要求，

精心组织遴选聘任工作。 

第二章  聘任教研系列职位 

第五条  教研系列长聘职位聘任基本程序 

（一）个人提交启动长聘职位聘任评估的申请。 

（二）院系学术委员会审议批准启动长聘职位聘任评估。 

（三）特别评估委员会组织外送评审。外送评审应获得不少

于 6 位外部同行评审专家的实质性反馈意见。 

（四）院系党委对候选人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进行评估。 

（五）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教育教学评估。教育教学评

估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四个档次。原则上教育教

学评估结果为优秀、良好档次的方可推荐。 

（六）院系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七）院长/系主任独立评估。 

（八）学校“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评估小组”审议。 

（九）学校人才评估专家小组审议。  

（十）学校批准后签署新的聘用合同。 

第六条  教学科研人员直接启动长聘职位聘任评估的，如未

按时完成评估或评估未通过，可以保持原有聘任方式。教学科研

人员可有两次长聘职位聘任评估的机会，第一次未通过的，第二

次申请原则上需要间隔五年。 

第七条  教研系列预聘职位聘任基本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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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个人提交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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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院系组织外部同行专家评审。申请教学教授职位的，

校外评审专家应不少于 5 人，应获得不少于 3 位校外评审专家的

实质性反馈意见；申请教学副教授职位的，校外评审专家应不少

于 3 人，应获得不少于 2 位校外评审专家的实质性反馈意见。 

（三）院系党委对候选人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进行评估。 

（四）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教育教学评估。教育教学评

估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四个档次。原则上教育教

学评估结果为优秀、良好档次的方可推荐。 

（五）院系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六）院长/系主任独立评估。 

（七）学校“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评估小组”审议。 

（八）学部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九）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十）学校批准后签署新的聘用合同。 

第十三条  获聘教学系列职位的，签署固定期限合同，合同

期限一般为 3 年，合同期满根据聘期考核评估情况和教学工作需

要等，可终止合同或续聘。教学教授自聘任相应职位之日起签订

无固定期限合同。 

第四章  聘任研究技术系列职位 

第十四条  研究技术系列职位的申请，统一纳入学校每年的

年度聘任计划。 

第十五条  研究技术系列职位聘任基本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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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个人提交申请。 

（二）院系组织外部同行专家评审。申请研究员职位的，校

外评审专家应不少于 5 人，校外评审应获得不少于 3 位评审专家

的实质性反馈意见；申请副研究员职位的，校外评审专家应不少

于 3人，校外评审应获得不少于 2位评审专家的实质性反馈意见。 

（三）院系党委对候选人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进行评估。 

（四）院系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五）院长/系主任独立评估。 

（六）学校“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评估小组”审议。 

（七）学部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八）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（九）学校批准后签署新的聘用合同。 

第十六条  获聘研究技术系列职位的，签署固定期期限合

同，合同期限一般为 3 年，合同期满根据聘期考核评估情况、科

研工作需要和研究经费资源情况等，可终止合同或续聘。研究技

术系列用人成本由院系或课题组承担。 

第五章  其  他 

第十七条  申请教研系列预聘职位、教学系列职位或研究技

术系列职位未通过的，再次申请须间隔至少一年。 

第十八条  当前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或 2002 年前来校未签

署过聘用合同的教学科研人员，如获聘教学系列职位或研究技术

系列职位，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，同时明确岗位职责和相应的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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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待遇等。 

第十九条  聘任程序中涉及公示的，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人事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关于教学科研人

员聘任教研系列、教学系列和研究技术系列职位的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校发〔2021〕26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校内发送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、全校各单位 

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4 日印发   


